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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井農產加工及冷鏈物流中心營運移轉（OT）案」 

甄審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11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貳、 會議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7樓東側會議室 

參、 主持人：王召集人揚智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出席委員：王召集人揚智、李副召集人建裕、陳委員柏誠、王委員子安、

陳委員惠菊、黃委員時中 

陸、 請假委員：楊委員明憲 

柒、 列席人員：本案工作小組成員(陳慧真、陳崇彝、錢柏元)、十方都市開發

顧問有限公司(錢柏元、鄭泰鈞) 

捌、 記錄人員：錢柏元 

玖、 報告事項： 

案由一：確認出席委員人數達法定開會人數，報請公鑒。 

說  明：依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以下簡稱

甄審辦法)第 8條規定，甄審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且至少五人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

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二分之一。 

決  定︰本案甄審委員會置委員 7 人，本次會議出席人數 6 人，達委員總

額 1/2以上，其中外聘專家學者 3人，達出席委員人數 1/2，符合

規定。 

 

案由二：有關甄審辦法第 9條規定甄審委員應迴避事宜，報請公鑒。 

說  明： 

一、 甄審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即迴避： 

(一) 就申請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共同生活

家屬之利益者。 

(二) 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案件之申請人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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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者。 

(三) 有具體事證，足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 

(四) 其他經本人或主辦機關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 

二、 請與會委員確認已知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委員須知」

內容，且無應迴避、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形。 

決  定︰經全體出席委員確認無應迴避、職辭或予以解聘之情形。 

 

壹拾、 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玉井農產加工及冷鏈物流中心營運移轉（OT）案」甄審作

業須知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請顧問公司簡報說明招商標的、預定甄審作業時程、甄審項目、

甄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二、 委員意見及建議(依發言順序)： 

(一) 黃委員時中 

本案甄審評定方式若依主辦機關需求須納入協商程序，建議應

明訂可協商項目，餘未列部分則為不可協商，以維公平性及操

作簡易性。 

(二) 陳委員惠菊 

本案甄審評定方式若納入協商程序，須注意公平性及保密，避

免糾紛。 

(三) 王委員子安 

1. 本次評定方式工作小組建議選出入圍申請人，意味著本次甄

審過程中有協商程序，請法律顧問務必協助機關辦好協商程

序。倘若入圍申請人僅有一家，亦建議招商顧問與主辦機關

事前研議好協商策略。 

2. 因協商項目為裝修計畫之營運設備購置計畫(似乎是申請人

的選擇性工作項目，若未作則為政府應辦事項，惟須在機關

採購預算內)與營運計畫之營運服務規劃(因前項選擇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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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導致的服務)，初步與綜合評審之甄審項目及標準能否

整併？ 

3. 原初步評審之農產政策項目併入原綜合評審之營運計畫？ 

4. 投資計畫是否就應該針對協商項目有所規劃?藉由協商機制

聚焦，藉以協助提送修正投資計畫書？ 

5. 建議或許在綜合評審時，項次一由 15分降至 10分，項次二

由 15分提升至 25分，項次三由 25分提升至 30分，項次四

維持 20分，項次六及項次七都由 10分降至 5分。 

6. 依甄審作業須知草案第 1.2 條，入圍申請人經協商後須於 15

日內提送修訂後投資計畫書，時程上似乎有些短，建議調整

以讓入圍申請人能依協商結果順利修正投資計畫書，並請入

圍申請人提送修訂後投資計畫書時檢附修正前後對照表，以

利評審作業。 

7. 有關申請人所派參與綜合評審之人員須為其投資計畫書中所

列相關人員之規定，該相關人員建議予以明示。 

(四) 李委員建裕 

無意見。 

(五) 陳委員柏誠 

1. 甄審項目之財務計畫項次中，提到財務效益分析(包括財務報

表)，建議述明為何種財務報表。 

2. 本案委外年期為 15年＋10年(優先定約)，未來應有設備老舊

面臨汰換、更新之情形，建議甄審項目之營運計畫應納入設

備重置規劃。 

(六) 王委員揚智 

1. 有關協商程序擬訂應盡可能符合簡易性、可操作性及合法性

等原則。 

2. 初步評審及綜合評審的甄審項目，兩者盡可能一致。 

決  議：  

一、 請規劃單位與主辦機關就本次甄審委員意見研議修正甄審作業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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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草案後，再擇期召開甄審委員會審定。 

二、 經全體出席委員同意甄審作業須知草案所提之簡報(20分鐘)及答

詢時間(10 分鐘)。 

 

壹拾壹、 臨時動議：無。 

壹拾貳、 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無。 

壹拾參、 散會：同日上午 11 時 20 分。 




